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9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81號 

主旨:轉發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11 月 10 日觀業字第 10530048071 號令訂定

發布之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業務受衝擊之

旅行業辦理國內旅遊實施要點」，並鼓勵所屬單位及同仁踴躍參加該

市與貴縣合作推動「高宜雙城遊」，免費享受至高雄遊熱門景點、特

色伴手禮及旅宿優惠等多項優惠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05 年 12 月 8 日高市觀發字第 10532096900

號函辦理。 

2. 為活絡國民旅遊市場，高雄市政府觀光局配合「台灣好玩卡」首先

與宜蘭縣合作推動「高宜雙城遊」，藉由旅行社組團，至高雄宜蘭

可享免費遊熱門景點、特色伴手禮及旅宿優惠等多項優惠(詳附表)。 

3. 該案請鼓勵所屬並轉發相關單位於「高雄宜蘭雙城觀光交流實施計

畫」可搭配交通部觀光局「補助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業務受

衝擊之旅行業辦理國內旅遊實施要點」，辦理團體旅遊、自強活動、

員工旅遊、畢業旅行、社團聯誼等，邀請全台民眾到高雄來趟暖冬

之旅，體驗高雄的熱情。 

4. 檢送該市「2016 年高雄宜蘭雙城觀光交流實施計畫」暨交通部觀光

局「補助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業務受衝擊之旅行業辦理國內

旅遊實施要點」一份供參。相關「高宜雙城遊」專案，請旅行社洽

高雄與宜蘭旅行公會申請，聯絡電話: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

(07)241-3881 或宜蘭旅行商業同業公會(03)928-0054。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